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

关于制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钢木室内门行业标准》
参 编 邀 请 函

尊敬的钢木门相关企业：
由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钢木门专委会负责起草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钢木室内门行业标准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件 建标[2010]40号）已经正式在国家住房和建乡建设部立项，为使这一国家行业标准具备较强的指导性与应用性，商会将联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和业内优秀企业共同完成，以进一步提高我国钢木室内门的质量，推进行业的良性竞争与持续发展。

我商会诚挚邀请钢木门相关企业参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钢木室内门行业标准》的制定工作，共同推动我国钢木门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！
参加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、从事钢木门生产与销售经营活动两年以上；
2、具备相应的生产资质以及完整的生产经营设备与专业人员；

3、获得国际或国内专利及相关荣誉的企业优先；

4、其它优势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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